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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三（1941—1942） 

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甲）在工作中学习 

  （一）在职干部的学习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本身工作（职务）以内的学习，一部分是本身工作（职务）以外的

学习，第一种学习对在职干部是主要的，第二种学习是补助的，但是必须的。 

  （二）有的在职干部常常把自己的工作看作同学习无关，以为只有阅读同本身工作无关的一些理论书籍或其他书籍，

或只有进学校、训练班才叫做学习，因此产生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以为工作中无可学习或不必学习，另一方面以为要

学习必须抛开工作，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全正确的，其结果，是工作与学习脱节，工作本身固受损害，学习也

变成了教条式的记忆与背诵。在职干部因此在工作中亦无法进步，理论与实际也就统一不起来。 

  （三）在职干部的学习，首先是在自己所担负的实际工作中。根据《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无论那一领导部门

工作，都必须要能够做到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极大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同本部门工作有

直接关系的调查、研究工作，过去不是没有，便是很少；而这正是本部门工作的基本的与经常的部分，这种调查研究工

作，即是在工作中学习的基本方面。 

  （四）关于本部门工作的调查研究，不但是指具体材料的搜集、研究与总结，不但是指中央每一重要文件或有关材料

的仔细研究，而且也包含同本部门工作直接有关的马列主义理论及其他各种理论的研究与批判。如果在职干部能够经常对

自己所负责的工作部门进行有系统的经常的这种调查研究，做到真正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那他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工作能

力与技术，正确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且他也更能对自行的工作发生兴趣，更能使自己进步，而本部门的工作，也就因此更

能活跃，更能深入了。 

  （五）因此，在在职干部的学习中，首先应该强调学习的这个主要方面。各部门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应该在这个方

面大大努力，适当的分配每个工作同志以一定的调查研究任务，适当的在工作会议上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与研究，得出一

定的正确的结论。各部门工作的负责同志，如果不在这个方面努力，他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 

  （乙）工作以外的学习 

  （六）但是每个在职干部除在他专门部门工作中学习，使自己成为本部门称职的工作人员外，还应该在工作以外学

习。这种学习应该包含文化的（国文、史地、社会知识、自然知识等），时事与策略的，理论的（包含辩证唯物论、历史

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等）。这种学习对在职干部带补助的性质，其目的，在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政治与理论的水

平，使他们对革命，对工作更有信心与能力。 

  （七）不同种类的在职干部，他们的要求，希望与需要，是不同的；他们的文化、政治、理论、经验的水平，也是不

同的；因此，他们在学习上，也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而应该是有分别的。一般说来，延安在职干部，在学习方面，主要

的可分为下列四类： 

  ①有工作经验又有较高文化水准的高级及中级老干部（简称第一类）。 

  ②有相当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甚至半文盲的）中级及下级工农干部（简称第二类）。 

  ③工作经验不够，但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级及下级知识分子新干部（简称第三类）。 

  ④在学术上，技术上有较高造就的专门人材（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技术家）（简

称第四类）。 

  （八）为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解决这四类在职干学习问题的基本原则应如下： 

  ①凡实际经验多而理论缺少者，以学习理论为主。 

  ②凡缺少实际经验者，以学习实际知识为主。 

  ③凡文化水平很低者以提高文化为主。 

  ④所有干部，均应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 

  ⑤一切学习，均应使之同自己本身工作有直接间接的联系。 

  （九）根据上述原则，对四类在职干部学习的具体方向，大体应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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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第一类，应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自己有联系的某一方面学起）为主，同时应增加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共党史与

现实的知识。 

  ②第二类，应以学习文化，首先以学习国文、数学、自然常识为主，同时应增加政治常识与社会常识。 

  ③第三类，应以学习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共党史与现实的知识为主（同自己工作有联系的一方面学起），同时增加马列

主义理论的知识。 

  ④所有一二三四类干部均应研究时局动向与党的政策。而第四类，即以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为主，同时应增

加中国历史，首先是中共党史与现实的知识。 

  （十）在组织上，第一类干部，除参加高级学习组者外，可在各部门内组织研究组，研究科目可依自己的需要决定。

第二类干部，应组织文化补习班，依照不同文化水平及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不同的文化补习小组。第三类，可在各部门内

组织学习组，研究有关的中国历史与现实。第四类，可参加本部门第三类的学习组。关于研究组、学习组、补习班的具体

组织与工作（包含学习具体科目，分组，每次开会时间，指导员，文化教员的聘请，课本，参考材料的选择等），各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应依照本决定一般原则，及总政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中央直属党委宣传科的一般规定，及其本部门的具

体情况独立决定之。在一切部门内规定千篇一律的具体办法不但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十一）估计到我党内一般干部文化水平的低下，在在职干部的学习中应特别强调普遍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必要。这

里，我们对各级干部提出如下的要求：凡党内下级干部应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到相当于初小毕业至高小毕业的程度；中级

干部到相当于初中毕业至高中毕业的程度；高级干部到相当于高中毕业到大学毕业的程度。这是全党干部的战斗任务，这

个任务不解决，党内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的一般提高是不可能的。中央宣传部应指导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传部、中央直

属党委宣传科在延安各适当地点设立各种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晨校或夜校），聘请文化教员，担任各班功课。 

  （十二）《解放日报》（包含在日报上发表的党与政府的公开文件）应成为每个干部学习时事与策略的必需材料，各

研究组、学习组、补习班均应在一定时期内举行时事座谈会，第二类干部中不能阅读《解放日报》者，应阅读比较通俗的

报纸如边区群众报等。文化教员有给补习班学生在一定时间内通俗的、简单的讲解时事与策略．的责任。 

  （十三）对第四类在职干部学习政治的提倡，决不能了解为要这类干部放弃专门职业实行“改行”，或在实际上妨碍

他们在专门学术方面与专门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相反的，党应该鼓励每一个专门人才在专门学术上与专门技术上有所

造就，集中他们的最大注意力在自己的专门事业上。他们的政治学习，只是为了使他们不从中国一般现实生活与政治斗争

孤立起来，而使他们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使他们成为专门家的革命家。因此，或者对于他们的政治学习采

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对于他们的政治学习提出过高的要求，都是错误的。为发展他们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应吸收他们

到延安各种学术团体中去。中宣部与中央文委应负责活跃这些团体的工作。 

  （十四）应该特别指出：每个在职干部学习的能否进步，主要决定于各个干部自己的努力。除第二类干部学习应比较

著重于采取上课的方式外，其他各类干部的学习，均以个人阅读与自我研究为主，各种小组会与大讲演等，只能起些辅助

作用。学习要依靠自己持久的努力与艰苦的奋斗，任何轻便的终南捷径是没有的。多读、多看、多研究、多注重其实际应

用，而反对空洞的形式的所学非所用的学习方法，是马列主义者取得学问的必要条件。这种正确学习习惯的养成，开始是

困难的，但坚持下去，就习惯成自然了。这种习惯是一个干部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 

  （丙）在职干部学习的领导 

  （十五）在职干部学习能否成功的主要关键，决定于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领导。应该确定他们是在职干部学习的主

要负责者，他们应该把这一工作当作自己业务的一部分。经常给以关心与指导。一个机关一个团体一个部队的主要负责人

及各个次要负责人，就是该机关团体部队一切在职干部的学习的校长与教员。 

  （十六）各部门党的支部的宣传教育干事，应推动党员在职干部学习中起模范作用。经常注意吸收非党干部参加在职

干部的学习。 

  （十七）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直接组织、检查、督促与领导之责，属总政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及中央直属党委宣传

科。中央宣传部应经过它们实现统一的领导。 

  （十八）中宣部应在明年出版计划中保证必要的在职干部读物及文化课本的出版，并从中央津贴延安各干部学校基金

中，拨出一部分为发展在职干部教育经费之用。 

  （十九）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本决定的一切基本原则，同样亦适用于其他地方。 

  （二十）中央关于延安直属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及教学方法部分亦适用于在职干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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